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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

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 号）规定，现将商洛市住房

公积金 2023年年度报告如下。

一、 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商洛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委员会有 21 名委员，2023 年召开 1 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事项主要包括：

1.《商洛市住房公积金 2022年年度报告》；

2.《关于 2022 年度住房公积金计划执行情况和 2023

年住房公积金归集与使用计划的报告》；

3.《关于 2022 年度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方案的

报告》；

4.《关于提高商洛市主城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的报告》。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为商洛市政府直属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参公事业单

位，主要负责全市住房公积金的归集、管理、使用和会计

核算。目前市公积金中心内设 3 个科，8 个县区管理部。

从业人员 104人，其中，在编 104人，非在编 0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3 年，新开户单位 150 家，净增单位

141 家；新开户职工 9146 人，净增实缴职工 20993 人；实

缴单位 2593 家，实缴职工 117861 人，缴存额 152217.68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5.75%、21.67%、21.04%。2023 年

末，缴存总额 1364992.80万元，同比增长 12.55%；缴存余

额 623964.82万元，同比增长 7.70%。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 9家。

（二）提取：2023年，20619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提取额 107625.95 万元，同比增长 27.05%；提取额占

当年缴存额的 70.71%，比上年增长 3.35个百分点。2023

年末，提取总额 741027.98万元，比上年末增加 16.99%。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主城区（商

州区）80万元，其他县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 70万元。

2023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2313笔 111861万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97% 、29.22% 。 回 收 个 人 住 房 贷 款

56233.46万元。

2023 年 末 ，累 计 发 放 个 人 住 房 贷 款 47585 笔

932586.90 万元，贷款余额 435673.91 万元，同比分别增

长 5.11%、13.63%、14.64%。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

额的 69.82%，比上年增长 4.22个百分点。

受 委 托 办 理 住 房 公 积 金 个 人 住 房 贷 款 业 务 的 银

行 5 家。

2.异地贷款：2023 年，发放异地贷款 477 笔 21980 万

元。2023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43460 万元，异地贷

款余额 39603.05万元。

（四）购买国债：无。

（五）资金存储：2023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190624.44

万元。其中，活期 18624.44 万元，1 年（含）以下定期 0 万

元，1年以上定期 172000万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3 年末，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 69.82%，

比上年增长 4.22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3年，业务收入 20452.86万元，同

比增长 1.60%。其中，存款利息 6452.45 万元，增值收益

存款利息 900.68 万元，委托贷款利息 13097.31 万元，国

债利息 0万元，其他 2.42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3 年，业务支出 9214.41 万元，同

比增长 7.59%。其中，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息 9120.29

万元，归集手续费支出 0 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

94.08万元，其他支出 0.04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3 年，增值收益 11238.45 万元，比

上年下降 2.84%；增值收益率 1.85%，比上年下降 0.19 个

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3 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4356.74 万元，提取管理费用 1500.00 万元，提取城市廉

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5381.71万元。

2023 年，上缴财政管理费用 1500 万元，上缴财政城

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6061.21万元。

2023 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总额 26414.46 万元，累

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36072.17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3 年管理费用支出 2062.82

万元，同比下降 0.24%，其中人员经费 1673.74 万元，公用

经费 87.78万元，专项经费 301.30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3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期额

75.22 万 元 ，逾 期 率 0.17‰ 。 个 人 贷 款 风 险 准 备 金 余

额 26391.22 万元，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

账 0 万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73.54%，国有

企业占 16.85%，城镇集体企业占 1.67%，外商投资企业占

0.23%，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3.71%，民办非

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0.53%，灵活就业人员占 2.70%，

其他占 0.77%。高收入占 0.96%，中低收入占 99.04%。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60.43%，国

有企业占 23.72%，城镇集体企业占 1.21%，外商投资企

业占 0.24%，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占 6.69%，民

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占 1.38%，灵活就业人员占

4.85%，其 他 占 1.48%。 高 收 入 占 0.20%，中 低 收 入 占

99.80%。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41.31% ，偿 还 购 房 贷 款 本 息 占 15.54% ，租 赁 住 房 占

2.88%，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占 0.12%，其他住房消费提取

9.15%，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28.3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

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0.73%，出境定居和死亡或

宣告死亡提取占 1.11%，其他非住房消费提取占 0.81%。

提取职工中，高收入占 1.59%，中低收入占 98.41%。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3 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32.82 万平

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为 40.54%。通过

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支

出约 12525.59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含）平方米以下占

1.82%，90—144（含）平方米占 78.08%，144平方米以上占

20.10%。购买新房占 92.52%，购买二手房占 6.87%，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0.52%，其他占0.09%。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28.06%，

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71.81%，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

同申请贷款占 0.13%。

贷款职工中，30 岁（含）以下占 32.38%，30 岁—40 岁

（含）占 44.01%，40 岁—50 岁（含）占 17.17%，50 岁以上

占 6.44%；首次申请贷款占 68.35%，二次及以上申请贷款

占 31.65%。高收入占 2.90%，中低收入占 97.10%。

（四）住房贡献率
2023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11861 万元、住房消费

提取 74264.44 万元的总和与当年缴存 152217.68 万元的

比率为 122.28%，比上年增长 3.28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精准施策助安居，制度保障取得新成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租购并举”住房制度，优化政策

使用，认真落实公积金提取“四优先”政策，满足缴存职工

支付房租的实际需要，极大提升了缴存职工获得感幸福

感。2023年办理缴存职工租房提取 1809笔，占当年提取

人数的 8.77%，提取金额 3100.69 万元，占当年提取金额

的 2.88%。2023 年，全市发放了 2313 笔公积金贷款用于

支持缴存职工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贷款金额 111861

万元，其中贷款职工中首次申请贷款占 68.35%，中小户

型贷款发放笔数占 79.90%，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在解决

住房刚性需求中的积极作用。

（二）规范管理抓执行，政策落实得到新发展。
1. 按时调整当年缴存政策。商洛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 2023 年 6 月份印发《关于 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

缴 存 基 数 和 缴 存 比 例 调 整 工 作 的 通 知》（商 政 金 发

〔2023〕40 号）文件，明确单位和职工（包括个人自愿缴

存者）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上限不超过统计部

门公布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即 17266 元，

月工资基数下限不低于上一年度政府部门规定的职工

月最低工资标准：商州区（含市直）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

为 2050 元，洛南、丹凤、山阳、商南、镇安、柞水县全日制

最低工资标准为 1950 元，进一步规范了住房公积金缴

存基数和缴存比例。

2. 适时调整贷款政策。按照“保障刚需、支持改善”

的原则，商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3 年 4 月份印发

《关于提高商洛市主城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的通

知》（商政金管发〔2023〕2 号），积极支持刚性（首套住房）

和改善性住房（二套住房）需求，将主城区（商州城区）贷

款额度从 70万元提高到 80万元。

3. 积极支持城市更新，助力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

提取 28笔 126.55万元。

（三）转变职能优服务，群众满意度有了新提升。
1. 优化服务环境。持续换脑子、改作风、提效能、聚

合力，常态化开展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坐窗口、走流程、跟

执法”活动，以“亲自办、陪同办”的形式为群众提供全流

程、面对面服务，从细节入手，多措并举引导缴存单位和

职工业务“线上办”，“不积压”“及时办”“快捷办”，切实维

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进一步塑造了住房公积金惠民生、

促发展的服务品牌，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不断提升办

事单位和群众的满意度。

2. 拓展服务渠道。全面梳理高频事项清单，进一

步优化线上办理渠道，在个人网厅、微信公众号开通

了“人脸识别”登录功能，实现“通办改革一小步，便民

服务一大步”。通过推广单位网厅、微信公众号、个人

网厅等网上办理渠道，借助“网上办、手机办、咨询办”

等各项“不见面”的服务举措，全力做好公积金线上渠

道服务。

3. 提升服务水平。积极开展“惠民公积金、服务暖

人心”公积金系统服务提升三年行动，在全面开展容缺

受理、预约办理、延时服务的基础上，大力推行“业务政

策进楼盘，优质服务送上门”活动，真正把服务送到群

众家门口。通过积极推进住房公积金服务事项“一网

通办”与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事项的有效衔接，深化

拓展“互联网+公积金”服务，全面推行异地贷款“亮码

可办”，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民办实事、

为 企 优 环 境 ，确 保 住 房 公 积 金 管 理 服 务 平 稳 健 康 发

展。2023 年发放异地贷款 477 笔 21980 万元，占当年

发放笔数的 20.62%，有力支持了异地缴存职工在商洛

购房的资金需求。

（四）数字赋能提质效，信息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1.2023 年 5 月，商洛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通过技术提

升，开发建设了电子档案系统，成功上线个人网厅、微信

公众号人脸识别登录功能，进一步优化了登录方式，有效

提升了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

2.2023 年 8 月，完成智慧大屏上线运行，从归集、

提取、贷款及全量业务多维度多层次实时监测业务运

行情况。

3. 按月利用电子稽核工具和数据质检工具进行数

据检核，常态化开展数据治理，定期检查业务数据，通

过主动发现，深挖问题数据，全面梳理存疑数据，及时

督促整改。

4. 以日为单位上报征信数据，定期对征信存疑数据

进行整改修订。

5.2023 年 11 月，完成住房公积金核心业务系统三级

等级保护测评并取得备案证书。

（五）争先创优抓创建，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果。
1.2023 年 2 月，市公积金中心被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评为模范机关达标单位。

2.2023 年 3 月，市公积金中心 9 个党支部全部通过

“四强”党支部验收，其中机关、商州、山阳党支部被评为

示范党支部，市直、洛南、丹凤、商南、镇安、柞水被评为巩

固达标党支部。

3.2023 年 4 月，市公积金中心被商州区爱卫会评为

无烟机关。

4.2023 年 6 月，市公积金中心被商洛市委直属机关

工委评为“市县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

竞赛优秀组织奖”；一名同志被评为优秀个人。

5.2023 年 6 月，市公积金中心被商洛市委深改委评

为“2022年度基层改革创新工作优秀单位”。

6.2023 年 7 月，市公积金中心获得商洛市第五届运

动会“体育道德风尚奖”。

7.2023 年 11 月，市公积金中心被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评为市直机关“双报到”先进党组织。

8.2023 年 11 月，市公积金中心一名同志被市委、市

政府表彰为 2022年度全市“一都四区”建设先进个人。

9.2023年 12月，市公积金中心被市财政局评为 2022

年度资产工作先进集体。

10.2023 年 12 月，市公积金中心“西商融合发展开新

局 公积金互认互贷更便民”被评为商洛市 2023 年度审

批服务“十大典型案例”。

11.2024 年 2 月，市公积金中心一名同志被市政协表

彰为 2023年度全市优秀政协委员。

12.2024 年 2 月，“商洛公积金”微信公众号荣获商洛

市第六届“十佳网络账号”。

13.2024 年 3 月，市公积金中心被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表彰为“创建清廉机关示范单位”，创建“五好”党委先进

党组织，机关支部为创建“四强”支部先进党组织。

14.2024年 3月，市公积金中心山阳管理部获得 2023

年度市级文明单位标兵称号，商州、丹凤管理部分别获得

2023年度市级文明单位称号。

15.2024 年 3 月，市公积金中心商州管理部荣获“商

洛市巾帼文明岗”；山阳管理部荣获山阳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度“文明示范窗口”。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情况。
按照住建部和省住建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体检评估工作部署要求，市住房公积

金中心参与了 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体检评

估工作。根据“住房公积金体检评估指标体系”确定的

6 方面的 33 项基本指标，参照监管部门设定的标准值、

阈值、参考值，采用行业对标、历史对标、协同分析、分

级描述等评价方法，按照五线城市标准对中心业务发

展、管理运行、监督管理和服务能力等进行逐一自评，

对一级指标分值占比进行合理确定，二级指标逐条进

行了细化完善，按照千分制，经逐项逐条对照自评，自

评总分为 860 分。自评结果表明，商洛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在发展绩效、管理规范化、数字化发展、风险

防控、服务能力、年度工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整

体运行状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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